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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嘉定区区域性巡游出租汽车
运价机制的定价方案

长期以来，区域性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“区域巡游车”）在方便市民出行、促进城市经济发展、展示城市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，增强驾驶员职业吸引力，完善运价形成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和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优化嘉定区区域巡游车运价机制的定价方案提交听证。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总体情况
我区具有区域巡游车经营资质的企业共3家，分别为上海嘉定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嘉定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、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。
（二）运营情况
截至2022年底，我区现有区域巡游车驾驶员178人，核准额度820张，实际营运车辆168辆，营运车型有桑塔纳、途安和荣威Ei5三种。2022年，我区区域巡游车日均客运量3690人次；单车日均服务车次13.12次，单车日均营收376.21元；单车日均营运里程190.3公里，单车日均载客里程92.62公里，里程利用率49%；每车次平均运距7.06公里，每车次平均营业收入28.68元。
（三）运价情况
我区区域巡游车现行运价为：起租费普通车型12元，途安和荣威Ei5车型14元，超起租里程单价为2.5元/公里；载客运距超过10公里（不含10公里），超过部分按超起租里程单价加价30%；当日23时（含23时）至次日5时（不含5时）时段内，起租费、超起租里程单价上浮20%，上述两条件都具备时，两项加价规定同时执行；车速低于12公里/小时或乘客要求停车等候，每4分钟计收1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。
二、区域巡游车企业成本监审情况
（一）成本监审的依据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7号令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8号令）等有关规定开展成本监审。
（二）成本监审结论
经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审核，本次成本监审的3家区域巡游车企业2021年运营总成本核定为1,356.32万元，按照营运车辆数306辆计算，单位成本为每车每月3,693.68元（该成本不包含驾驶员收入以及由驾驶员承担的燃油及充电费、车辆维修保养费、车辆清洗费等）。
三、优化运价机制的依据和必要性
（一）主要依据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8号）规定，对巡游车运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，并依法纳入政府定价目录。
2.《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》（交运规〔2019〕17号）要求，加快健全巡游车运价形成机制，建立完善运价动态调整机制，并定期评估完善。
（二）必要性
1. 优化出行结构。为鼓励公交出行，优化出行结构，同时支持巡游车可持续发展，应当根据运营成本、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平、交通状况、服务质量等因素，科学制定并及时调整巡游车的运价水平和结构。
2. 提高服务品质。近年来我区巡游车企业刚性成本不断增长，驾驶员收入明显偏低，影响服务质量。为了增强企业抓管理、提质量的内在动力，改善车容车貌，有必要优化巡游车运价机制。
3. 稳定驾驶员队伍。出租车行业有驾驶员工作劳动强度大、安全营运要求高、工作条件较艰苦等特点，现存在收入低，职业吸引力下降，导致驾驶员不足、营运车辆下降等问题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调整运价机制，适当提高巡游车驾驶员收入水平，增强职业吸引力。
4. 完善运价形成机制。目前，区域巡游车执行统一运价，无法根据市场供需情况，对运价作适当调整，价格灵活性不足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优化运价机制，增加价格灵活性。企业可综合考虑城市交通状况、车辆供需、自身信誉、市场竞争等因素，按规则上下浮动运价，激发自身经营活力。同时，建立运价动态调整机制，平衡消费者、驾驶员与经营企业三方诉求，提高运价调整及时性。2022年市域巡游车运价机制调整后，我区区域巡游车运价与市域巡游车差距进一步扩大，尤其是重大节日期间，平均每车次营收差距更大，亟需进一步优化完善。
四、优化区域巡游车运价机制的方案
将区域巡游车运价管理形式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，优化运价结构、实行运价浮动，建立运价调整机制。
（一）优化运价结构
起租价、超运距加价和夜间加价三项费用不变。超起租里程单价为2.7元/公里；车速低于12公里/小时或乘客要求停车等候,每4分钟计收1.5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。新增重大节日附加费，春节长假每单业务加收10元附加费；国庆长假及五一小长假每单业务加收5元附加费。具体内容见表1。
表1 优化区域巡游车运价结构方案表
	项目
	现行运价
	拟调整方案

	起租价
（元/3公里）
	普通车12；
途安车、荣威Ei5纯电动车14
	不变

	超起租里程运价（元/公里）
	2.5
	2.7

	低速等候费
	每4分钟计收1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
	每4分钟计收1.5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

	超运距加价
	载客运距超过10公里 (不含10公里),超过部分按超起租里程单价加价30%
	不变

	夜间加价
	当日23时(含23时)至次日5时(不含5时)时段内,起租费、超起租里程单价上浮20%
	不变

	重大节假日附加费
	无
	春节长假加收10元/单，国庆长假及五一小长假加收5元/单。


（二）建立运价浮动机制
区域巡游车运价管理形式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，采取“基准运价±浮动幅度”模式，并分阶段扩大运价浮动幅度。第一阶段，浮动幅度分为+5%、0、-5%三档，由巡游车企业自主选择一档执行。第二阶段，浮动幅度扩大至上下浮动10%，具体实施方案由区交通委会同区发改委另行制定。
（三）建立运价动态调整机制
建立与驾驶员人工费用、动力费用、车辆费用、运营管理费用等因素相挂钩的基准运价动态调整机制（详见附件）。具体参照市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执行。
五、影响分析
一是对驾驶员的影响。方案实施后，可适当提高驾驶员收入，增强驾驶员职业吸引力，确保行业队伍稳定。
二是对企业的影响。方案实施后，可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动力，改善车容车貌，提高行业服务质量，弥补新能源车辆购置的成本差额。
三是对乘客的影响。方案实施后，乘客支出略有增加。据测算，非节假日平峰时段，乘客单次出行成本约增加1元，增幅约为3%；非节假日高峰时段，以平均7.1公里乘距、低速等候时长4分钟计算，乘客单次出行成本约增加4元，增幅约为12%。
六、综合管理举措
（一）着力提升行业服务质量
一是提升车容车貌水平。保持车辆整洁，展示出租汽车新形象；二是提升规范服务水平。健全驾驶员培训教育，教育从业人员依法经营、诚信服务，切实保护乘客合法权益；三是畅通投诉和沟通渠道。及时处理矛盾和问题，引导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通过合法方式，理性表达诉求。
（二）进一步净化客运市场
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》，重点治理非法客运主要区域，不定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日常巡查和阶段性专项集中整治行动；加大对非法客运危害性的宣传，引导乘客选择合法客运车辆。
（三）增收分配向驾驶员倾斜
为进一步提高巡游车驾驶员收入水平，本次运价机制优化所产生的营运增收大部分用于提高驾驶员收入。区交通委将加强指导，借助行业协会力量，组织企业、驾驶员、工会等相关方就增收部分的分配进行协商，确保驾驶员收入增加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区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


附件
区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
 
PN=PN-1×（1+∆C）
备注：PN为第N年本区区域巡游车基准运价
PN-1为第N-1年本区区域巡游车基准运价
∆C为调价系数
∆C=L1×∆W+L2×∆G+（L3+L4）×∆RPI-0.5×∆K
∆W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率
∆G为动力费用变化率
∆RPI为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率
∆K为巡游车载客小时营收变化率
L1为驾驶员人工费用占总成本比重
L2为动力费用占总成本比重
L3为车辆费用占总成本比重
L4为运营管理费用占总成本比重
L1，L2，L3，L4根据近三年成本调查或成本监审数据测算，每三年经评估后确定。L1+L2+L3+L4=1。∆K为负值时计为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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